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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条 为了科学含觋地制定城 乡规

划,保阡城乡规划的实施,促进城 乡一体

化发展,根据 《巾华人民共和H城 乡规划

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J或 内制定和实

施城乡规划,在 规划×内进行各项建设li

动,必须遵:△ 《Ⅱ华人民共和口城乡规划

法》和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城乡规划,包括域镇体系

规划、城乡一体化建设规划、城市规划、

锤规划、乡规划和+l庄规划。域侦体系规

划色括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区域性城镇休

系规划.城市规划、锤规划包括总体规划

和洋细规划。详细规划包括控制性洋细规

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

本条例所称规划区,走 指城市、镇和l

忖庄的建成区以及囚城乡娃设和发展需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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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必须实行规划摔制的区域。

第三条 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应当

遵循城乡统筹、囚地 ll宜 、合理布局、节

约⊥地、集约发展和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 ,

统筹土地利用和城乡建设,合理确定城乡

建设的规模、步骤和标准,处理好现代化

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人与白然和谐

桕处的关系,突 出地域和民俗特色,改善

人居环境,符合科学发展的耍求。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城乡

规划,建立健全城乡规划筒理体系,保证

城乡规划的实施。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

土符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乡规划管理

工作。

镇、乡人民政府负责木行政区域内镇

规划、乡规划、ll庄规划的什理工作,并

iHl定 令职什I咀人员。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城乡规

划的编制和符埋经费纳入本级ml政预箅。

第二章 城乡规划的制定与修改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省域城

镇体系规划,报冂务院审批。

省域城镔体系规划的内容包括:舍省

范旧内城镇空

"l布

局和规模控制,Ι 人基

础设施的布局,为保护生态坏歧、资源等

孺要严格控制的区域。

必须实行规划挖制的区域。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用丁指导区域性城

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

的编制。

省域交逦、水资源开发利用、生态坏

境保护等专项规划的编制应当符合省域城

锿体系规划。

第八条 省、设区的市规划主管部门

根据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要,可 以组织编制跨设区的市、跨

县 (市 、区)的区域性城镇体系规划,用

十指导区域内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

的编制。

区域性城镇体系规划的内容包括 :该

区域的城镇空问布局、各城镇的功能分工

和规模控制以及城镇汩j重大基础设施布局、

产业发展布局,禁 止、限制和适宜建设的

范 i,。

区域内交通、水资源开发利用、生态

环境保护等专项规划的编制应当与区域性

城镇体系规划相衔按。

第九条 设区的市、县 (市 〉人民政

府根据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呵以组织编

制城乡一体化建设规划,统筹城乡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促进公共资源在

城乡之闷均衡配Ⅱ,实现城乡基础没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的共享,促进城乡经济衤:会

的协调发展。

第十条 设区的市、县级市人民政府

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

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县人民政府所在

地镇的总体规划,其他+i的 总体规划由镇

人民政府组织编制。

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和县人民政府所在

地镇的总体规划,应当统筹考虑城市、县

行政区域内的镇、乡、村庄发展布局,对

城市、只行政lA域 内的资源保护和利 |l、

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进行综

含安排。

第十一条 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

划的内容包括 :城市、锤的发展布局,功

能分区,用地布局,综合交通体系、市政

设施和管网布局、地下空闷丌发利用,禁

止、限制和适宜建设的地域范 ij,各类专

顼规划等。

规划区范围、规划区内建设用地规模、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水源地和

水系、基本农田和绿化用地、环境保护、

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及防灾减灾等 ,

应当作为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

制性内容。

第十二条 区域性城镇体系规划、城

乡一体化建设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

体规划的期限一般为二十年。

第十三条 设区的市、县级市规划主

管部门组织编制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县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县人民政府所在

地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共他镇的控制性

详细规划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

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

划、镇总体规划,结合相关的专项规划 ,

确定只体建设用地的性质和各项控制指标 ,

作为建设项目规划许可的依据。

地块的用地性质、建筑密度、日照问

距、容积率、绿地率、停车位、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王、应急避难场所等 ,

应当作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第十四条 设区的市、县 (市 )规划

主管部门和铗人民政府 ,.J以 依椐控制性

详细规戈刂,组织编制重要地块的修建性详

细规划 ,对其体地块的建设提出详细设计

和要求。

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注重城镇空

闷设计、建筑设计和景观设计,形成具伯

地域和民俗特色的城镇风貌,提高城镇规

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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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进设的水平.

第十五条 西安巾HJ总体规划、详细

规划应当统等考虑省级回家机关、冂防 ~+

设的川地布局、帘问安排和安仝保密 hJ

需l。F。

第十六条 设区的市和县 (ll)人 民

政府应当确定编制乡规划、村庄规划的区

域。在确定区域内,乡规划、村lL规划的

编制和实施,依照 《陕内省乡刺规划灶设

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没区的市、县 (市 )城 乡

规划⊥肯部门llo l△ 城市、县人民政府所在

地的镇总体规划 ,· i织编制地下空

"j开

发

利

"刂

专项规划,对地 下n勹 交JF设 施、人防

设施、公f「 设施、各类竹网等进行统耸安

排.l也 卜宁闷丿T发 利川 0项 规划报本级人

民政

"审
批,并报总体规划ψ批机关备案。

第十八条 历史文化名城、名勺i、 名

忖的保扩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锁总体规

划、忖庄规划冂步编制;城市总体规划、

TL u体 规划、ll"Ⅰ 规划 L± 经批准的,应 当

申独编制保护规划,并按照叫务院 《ll史

文化名城名锁名ll保护条例》的规定报批

Fxt彡菁i。

第十九条 城乡规划绌织编制机关应

当委托J1伯 朴Π应资质等级的 lH位承担城乡

规划ll J具 体编制△作。

编制城乡规划应当迪守nl家和本省有

关lr准和技术规范,采川符含

"家
和本省

规定的有关技木资刈。

第二十条 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细

织编制机关应当将城乡规划申案∫以公告 ,

并采取论 lT会 、听证会或者共他方式征求

家々和公众的总见。公告的时闷不得少 F
二十冂。

第二十一条 省域城锁体系规划、城

乡一体化硅设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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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所在地顸岣总体规划在报送审批前 ,

应当先经本级人民代汰人会常务委员会审

议:常务委员会纠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交由    |
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处I牡 。

旗总体规划、乡规划在报送审批前,

应当先经伍、乡人民代表人会审议,代表

的审议忐见交Hl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乡一体化建设

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乡规

划报送审批时,应 当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或者锁、乡人民代表

人会代表的审议忐见和根据市议意见修改

规划的情况一并报送。

第二十二条 区域性城镇体系规划由

组织编制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审批。城乡

一体化ll设 规划 l红l织编制机关报上 -级

人民政府审批.

共他城乡规划的审批,按照 《中华人

民共和凵城乡规划法》规定的Tf序 和耍求

ll1彳 i。

第二十三条 ×域性城镇体系规划、

城乡一体化建设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

总体规划批准nl,审批机关 ./当 纠织规划、

环境保护、交通、+地利lil荇 有关部门禾Π

专家进行审查。

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锁总体规划批准

前,审批机关应当报省城乡规划主什部门

进行技术ηJ查 。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总

休规划在批淮后三 卜日内,报 El规 划行政

卞什部门符案。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没区的市

人民政府在批准Ⅸ域性城镇体系规划前 ,

应当彳T求本级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的

意吣。区域性城铱体系规划在批准后三十

凵内,报本级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

备案。

设|〗∶的市、县 (市 )人民政府在批准



成市的控ijl性 详细规划、县人民政府所在

也的镇控制性 l+细 规划前,应 当征求本级

`民

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的意见。城市的

空甜胜洋细规划、只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顿

空制性详细+L划 在批淮后△十 n内 ,报本

殳人民代农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一级人民

攵府各策。

第二十五条 城乡规划批淮后,组织

讠制机关应当在三十口内Fl社会公布,并
芑饣t条 件方便公众查询。但法律、行政法

1规定不得公开的内容除外。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硅立城乡规划祺示

;所 ,免费向公众廾放。

第二十六条 区域性城镇体系规划、

i乡一体化建设规划1m需修改的,按照本

例规定的审批程序霓新报批。

共他+bl乡 规划确缶修改的,按照 《中

呔民共和四城乡规划法》规定的f=E序 和
∷求执行。

第三章 城 乡规划的实施

第=十七条 城 乡规划的实施 ,ll当
理确定|lI设规模和时序,优先安排基础

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保防性住房的IL设 ,

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fiJ史文化遗产 ,

力而行,分瑚矬设。

第二十八条 各类开发区、产业园区、

铗新区的设立,应 当符合城镇休系规划

城市、铗的总体规划,由 所在地城乡规

主苘mj门 依法统一实施规划符理。独立

旷区的住房、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RJ规

立当按照城乡规划的要求竹I牡 。

本条例灾施前依法设立的各类开发区、

LFLl区 、城颌新区,应 当纳人城市总体

树、锁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管理。

第二十九条 设区的市、县 (市 )、

镇人民政府应当lP据区域性城锁体系规划、

城乡一体化建设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

总体规划、 卜地利fl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

田R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近期建设

规划,报总休规划审批机关和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镇人民代表人会各

案。近llR建设规划的煳限为五年。

第三十条 总体规划审批机关应当对

近剁i建 设规划是否符合下列要求进行审查 :

(-)城 乡一体化建设规划、城市总

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地利∫H总体规划

和年度计划的要求 ;

(二 )优先安排銮础设施、公共服务

设施和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

(三 )保护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历

史文化遗产nJ要求 ;

(四 )Ll家 规定的共他强制性内容的

要求。

近瑚建设规划不符合前款要求的,总
体规划审批机关应当提出审查意见,要 求

制定机关子以修正。

第三十一条 il没项吕依H胥口家规定

需要办理选址意见书的,建设中位应当向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选±I意 见书 ,

并 ,l规划选址论证报告、初审意见以及法

律法规规定的共他耍件。

第三十二条 城乡规划⊥管部门经审

奄确认建设项目符合规划要求和帘批条件

的,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选址意见书的有效期限为二年。超过

煳限有关部门未批准或者核准建设项目的 ,

选址意见书失效:

第三十三条 建设项目选山L意 见书

"l项目审批、核准、受理备案的有关部门的

冂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审批、

核准、受理备案的建设项目,共选址意见



书由项闰所在地城 乡规划+管部门提出审

查意见,报 省城乡规划上管部门核发。

跨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由项目所在地城乡规划⊥管部门提出审查

意见,报 共同 卜一级城 乡规划主符部 门

核发。

第三十四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

划拨方式提供冂有土地使用杈的建设项日,

经有关部门批准、核准、备案后,建设单

位l/当 向建设项 目所在地设区的市、县

(市 )城 乡规划土符祁门申消建设用地规

划许口l证 。

建设荦位取得建设用地规划J许 |j证后 ,

方叫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⒈地主常部

门申请用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后 ,

由+地主符部门划拨土地。

第三十五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

丨H让方式提供冂有土地使用权的,在 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nl,设 区的巾、县 (市
)

城乡规划主管部闸应当依椐控制性详细规

划,提 {H出 止地块的位△△、使用性质、廾

发强度等规划条件,作为冂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的纽成部分;未包含规划条件的 ,

该凵有土地使用杈山让合同无效。未确定

规划条件的地块,不得出让国有土地使

用权。

以出让方式取得冂有土地使用权的,l

设项目,在签订回有⊥地使川权山让合冂

后,建 没J堆 位应当持娃设项目的批准、核

准、各案文件和囤有上地使川杈山让合冂 ,

向设Ⅸ的市、县 (市 )城 乡规划主箐部门

领取建设Tl地规划许△证。

第三十六条 建设用地规划许习证应

当包栝 卜列内容 :

(— )地块的位世、使用性颀、用地

范田、退让道路红线 ;

(=〉 11地 使川强度,主耍包li容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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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硅筑密度和建筑高度 ;

(二 )核定绿地、市政设施与公共服

务设施的配±、交通出入口方位、日照间

fu、 机动车停放车位、车库和物业服务用

房等耍求 ;

(四 )房地产丌发项 目中的保障性住

房建设要求 ;

(JⅠ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

单项和有关规范、标准的强制性内容。

第三十七条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

掏效瑚限为工年。超过期限未取得土地使

用杈江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失效。

第三十八条 在城市、f^规划区内建

设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

程的,建设巾位或者个人应当向设区的市、

县 (市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

η1程规划许叫证.

中请办理硅设I程规划许可证应当提

交下叨l材料 :

〈一)中 请书 ;

(二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其附属

耍求的材+H;

(二 )土地使lll杈 属证明 ;

(四 )建设△程设计方案 ;

(五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共他

l·l水丬。

建设工程需要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的,

建设申位rl者个人还应当提交修建性详细

规划。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制度实施前已经取

得土地使丹]权 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中 请

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不须提交建

设川地规划许可证及其附属要求的材料。

第三十九条 建设T程规划许司审批

机关,应 当对建设T程设计方案、施工图

进行审查,对王要地块的建设工程设计方

案应当组织有关专家评ηI,征询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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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众的意见,镇规划区范围内的建设I
程还应当征求镇人民政府的意见,对符合

控制性洋细规划和规划条件的,核发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

设区的市、县 (市 )城 乡规划主管部

门应当将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

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在建设项日所在地

于以公布。

第四十条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江伯效

期限为一年。一年内未开工的,冂 以中请

办理-次延期手续,延 期最长不得超过六

个月。

取得建设I程规划许可证后一年内未

廾工,X未办理延瑚手续的,或者超过批

准的延朋期限仍未开工的,建设工促规划

许习证失效。

第四十一条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

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和公益设

施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乡、

镇人民政府提山中请 ,由 乡、镇人民政府

报设区的市、县 (市 )城 乡规划革眚部门

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第四十二条 农村村民在乡、村庄规

划区内新建、改矬住宅的,依照 《陕西省

乡村规划建设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的

建设△程,经设区的市、县 (市 )城乡规

划主钎部门现场验线后,方可廾工;在 乡、

村庄规划区内的建设工程,经乡、镇人民

政府现场验线后,方 lT开工。

设区的市、县 (di〉 城乡规划主筒邮

门应当在按到硅设中位或者个人申请后三

个工仵「l内进行现场验线。

第四十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划

条件进行硅设,确需变更规划条件的,必

须向设区HJ市 、~FL(市 )城 乡规划主管 JF

门提出中请。变史内容不符合控制性详细

规划和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国家规定的

强制性内容互求的,城 乡规划⊥管部闸不

得批淮。

设区的市、县 (市 )城 乡规划主箐部

门应当将批准变更的规划条件及时通报同

级△地主管部门并公示。

建设申位应当自规划条件经批准变更

之日起十日内,将变更后的规划条件报有

关土地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五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城

市、镇规划区内进行临时建设,应 当向设

区的市、县 (市 )城 乡规划主肯部门申请

取得临时nl地规划许可证 ,方可向没区的

市、县 (市 )⊥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临时

用地手续;冉向设区的市、县 (市 )城 乡

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取得临时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汀。

土地使用权属于建设单位或者个人的 ,

进行临时建设不须办f牡临时用地规划许叮

证以及临时用地手续。

第四十六条 除临时建设外,建设申

位或者个人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临时占月J

公共土地的,应 当向设区ll市 、县 (市 )

城乡规戈刂⊥管部门中请取得临时用地规划

许可讯,再向设区的市、县 〈市〉土地带

I竺部门申请办I咀临时用地手续。

第四十七条 取得临时用地规划许可

证后六个月内,未申请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的,该 许冂证失效。

取得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六个

月内,未丌△建设的,该许可π失效。

第四十八条 临时建设、临时用地的

期限一般不超过工年;确需延瑚的,建设

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期满三十凵前,向原

批准机关中请办理延期使nl干续。

第四十九条 临时建设、临时用地影

响近划j建 设规划或者控制性详邹l规划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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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交通、市容、安全、文物保护等 检查怙况和对违法行为的处理结果应当依

不得批准。              法公廾,供公众杏阅和监督。

禁 卜在临时用地 卜建设永久性建筑物、

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第五十条 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不得作为房屋产权登记的依椐。

建设单位成者个人不得把 门改变临时

建设斥田临时用地的用途。

第五十一条 建设 |H位或者个人应当

在临时建设、临时用地批淮朋淌前,白 行

拆除建筑物、构筑物,沽 理场地,归 还

用地.

囚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收回临时用地的 ,

建设申位成者个人应当及时拆除临时建筑

物、构筑物,沽理场地,归 还朋地。当菩

人合法杈益受到损害的,应 当给子补偿。

第五十二条 建设工稃竣工后,没区

的市、县 (市 )城乡规划主竹部门应当白

接到建设中位中请后⊥十个I作 H内 ,对

建设I程足否符合规划条件千以核实,并

出具核实意见。

未经核实或者经核实不符合规划条件

的,建设巾位不得纠织竣工验收,伯 关土

倚部门不得办理房产杈属登记。

建设申位应当在竣工 ll收 后六个月内

向城乡规划主竹部门报送有关竣I验 收

资利。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五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向本

级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颌人

民代表大会报告城乡规划的实施怙况,并

接受监督。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

城乡规划上倩 ifF门 应当加强对城乡规划编

制、审批、实施、修改的监督检杳,监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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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监督检查的r任 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

合,不得妨碍和阻挠城乡规划监督检查

活动。

第五十五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建立城乡规划督察员制度,对 下级人民政

府的城乡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城乡规划督察员制度的具体规定由省

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五十六条 任何中位和个人都有权

晌J城 乡规划丰竹部门域者具他有关部门举

报或者控告违反城乡规划的行为。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或者共他有关部门对举报或者

拧告,应 当及H刂 受∫ψ并组织核查。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木条例规定的行为 ,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冂城乡规划法》的规

定实施行政处罚。

第五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城乡规

划主衍部门在城乡规划编制、审批、实施、

肯理I作 中,有 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

「h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

通报批评,对 苴接负责的}倚人员和共他

±l接贞任人员依法给子行政处分。

第五十九条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对单位处五十万元以上罚款

和责令停业格顿、吊销资质证书的,对个

人处五万元以上罚款的,应 当告知当事人

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第六章 附  则

第六十条 本条例向2009午 7月 1日

起施行。I991年 7月 夕 日陕凶省第七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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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 规划法〉办法》Fl时废止.

过的 《陕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回城市

陕西省地方人民政府规章备案规定

(19叨 年 I月 21日 陕西省第八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200I年 7月 ” 日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正
2009年 3月 笳 日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 )

第-条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

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有关规
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地方人民政府
规章,是指省人民政府、西安市人民政府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并依照
法定程序制定的普遍适用于本行政区域行

政管理工作的规定、力、法、实施细则、规
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总称。

第三条 地方人民政府规章应当于公
布之日起三十口内,由 制定机关报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五条 一个备案报告报送备案一件
地力人民政府规章。每次报送备案的规章
和相关文件共一式寸份,并附电子文本。

每午一月底前,规章制定机关的法制
机构应当将上一年度制定、修改和废止规
章的目录,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法制I作委员会备查。

第六条 报送备案的地方人民政府规

章,由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负责接收、登记、分送、存档。

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收到备案的规章及
有关文件后,按照职责分I,送有关委员
会和法制置作委员会审查。

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被修改、废 LL的 , 第七条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
修改决定、修改后的规章或者废止决定, 察院和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依照前款规定报送备案。 认为地方人民政府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

第四条 制定机关报送备案规章包括  省地方性法规相抵触或者不适当的,冂 以
下列内容 : 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审(-)各案报告 ; 查要求,由 常务委员会办公厅送法制工作

(二 )公布规章的政府命令 ; 委员会办理 ,提出审查意见。
(三 )规章文本、修改规章的决定或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

者废JL规章的决定 ;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公民认为地方人
(四 )起 草、修改或耆废止规章的说 民政府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省地方性

明和所根据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法规相抵触或者不适当的,可以向省人民
规条文。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书而


